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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 

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149 号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

层编制的《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进行

了专项审核。 

 

一、 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09 号令）的

有关规定，编制《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

测试报告》，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绵阳富临精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发表审核意见。 

 

三、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绵阳富临

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

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

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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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结论。 

 

五、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披露 2018 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顾雪峰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璐瑛 

 

 

 

 

 

中国·上海                 二 O 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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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减值测试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号文）的

有关规定，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或“富临精工”）编制了本

报告。  

 

一、 重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6 年 5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6 年 6 月 6 日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2016 年 8月 5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6 年 8月 17日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及 2016 年 9 月 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的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848 号文《关于核准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彭澎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12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249 号《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果为依据作价为人民币 2,100,000,000.00 元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湖南升华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科技”）100%股权。 

根据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914 号《绵阳富临精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对价分摊涉及的湖南升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辨认资产和负债评估

项目》报告为参照，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合并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为：

558,778,701.51 元，评估增值部分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21,699,146.75 元。合并日形成商

誉 1,562,920,445.24 元。 

 

二、 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彭澎、彭澍、刘智敏、升华投资等 4 名交易方（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人”）

签署的《关于湖南升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该等 4 名交易方承诺标

的资产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1.52亿元、2亿元和 2.61亿元，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不低于 6.13

亿元。 

（一）按照《关于湖南升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的约定，升华科

技在利润承诺期限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富临精工将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按照乙方各自的补偿责任承担比例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人持有的一定数量甲方股

份并予以注销，补偿义务人当年应当补偿股份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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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当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价格 

当期应当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数）÷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补偿义务人的补偿责任承担比例为： 

序号 补偿责任承担方 承担比例 

1  彭澎 50.00% 

2  彭澍 29.07% 

3  刘智敏 9.62% 

4  升华投资 11.31% 

合计 100% 

如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时实际持有的富临精工股份数量不足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的，

应按照各自的补偿责任承担比例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偿，补偿义务人应当支付的现金补偿按

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实际补偿股份数）×本次交易中的股

份发行价格 

 

（二）约定的利润承诺期限届满后，富临精工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结果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资产减值

情况应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认购股份的发行价格+

补偿期内已经补偿的现金总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就前述差额部分向富临精工进行补偿。 

 

三、 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发生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事项  

2016-2018 年度，标的资产未向公司分配股利；2016-2018 年度公司未向标的资产增资；

承诺期内，公司未向标的资产捐赠。 

 

四、 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及过程  

（一）公司已聘请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评估）对截止 2018年 12

月 31 日升华科技 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估值，并由其于 2019 年 4 月 30日出具了《绵阳富

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承诺期限界满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 010668 号），评估报告所载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账面值为-51,612.64 万元。经采用收益法评估，升华科

技股东全部权益价值-41,600.00 万元。本次评估以委估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作为其

可收回金额，即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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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益法评估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模型，即预期收益是公司全部投资资本（股

东全部权益和计息债务）产生的现金流。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净现金流量作为依据，

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营业性资产价值，然后加上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

产价值，减去计息债务、非经营性负债，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三）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向中同华评估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已充分告知中同华评估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中同华评估，在不违背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保证本次评估结果和中

同华评估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249 号《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

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定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

分披露。 

（4）比对两次评估报告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五、 标的资产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的估值扣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

增资、资产捐赠以及利润分配等影响后，标的资产发生减值 251,600.00 万元。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交易作价(a)  权益作价(b) 资产减值(c=a-b) 

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 210,000.00 -41,600.00 251,600.00 

 

六、 本报告的批准  

本报告经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6月28日批准报出。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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